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财会月刊阴

援 上旬窑23窑阴

连续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

存货涉税抵销处理详解

【摘要】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存货及所得税的抵销处理是会计实务的难点，笔者以新颖的视角分析说明了存货及所得

税抵销处理的全貌及实质，并结合实例加以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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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合并财务报表的相关政策法规

连续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存货及所得税抵销处理涉及

的相关政策法规主要有《企业会计准则第 18号———所得税》、

《企业会计准则第 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

解释第 1号》及《企业所得税法》等。

《企业会计准则第 33号———合并财务报表》规定：在期末

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应将存货价值中包含的未实现内部销

售损益予以抵销。《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号》规定：企业在编

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因抵销未实现内部销售损益导致合并资

产负债表中存货的账面价值与其在纳入合并范围的企业按照

适用税法规定确定的计税基础之间产生暂时性差异的，在合

并资产负债表中应当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

延所得税负债，同时调整合并利润表中的所得

税费用。对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

税负债应在未来该商品实现对外销售时再予以

转回。《企业会计准则第 18号———所得税》也规

定，如果内部交易形成的存货计提了减值准备，

应按其存货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的差异，确

认所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另《企业所得税

法》规定，企业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不能在所得

税前扣除，只有该项存货实际发生损失时，才能

从税前扣除。

二、抵销分录编制新解

根据对政策法规的解读，合并财务报表中

存货及所得税的抵销处理需通过以下步骤进

行：淤抵销期末存货中包含的未实现内部销售

利润；于确认因抵销存货中未实现内部销售利

润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盂站在个别报表主

体角度抵销计提或结转的存货跌价准备及相应

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榆站在合并财务报表主体

角度分析存货跌价准备及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资

产。连续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具体会计分录详

见右表。

严格说来，对因抵销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产生的暂时性

差异而确认的递延所得税，实际上并不属于内部交易的抵销

分录。如果内部交易产生未实现内部交易收益，为可抵扣暂时

性差异，应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反之，如果内部交易产生未

实现内部交易损失，为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应确认递延所得税

负债。连续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通过抵销分录算出存货项目

的增减变动额，从而得出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期末余额，再

对比其期初余额，以期末余额减去期初余额，即可得出本期应

确认或转回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进行第三步骤处理时，注意存货跌价准备的抵销数额应

以存货中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为限。由于个别财务报表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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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站在合并财务报
表主体角度分析存
货跌价准备及相应
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若发生减值院
借院资产减值损失
贷院存货要要要存货跌

价准备
借院递延所得税资产
贷院所得税费用
若没有减值袁做与上述
相反的会计分录

同第二列分录

淤抵销期末存货中
包含的未实现内部
销售利润

借院营业收入
贷院营业成本
存货

抵销当期影响抵销上期影响

抵销步骤 连续编制合并财务报表

左边会计分录中袁
涉及损益类的项
目一律用野未分配
利润要要要年初冶项
目替代

借院营业成本
贷院存货

于确认因抵销存货
中未实现内部销售
利润而产生的递延
所得税资产

借院递延所得税资产
贷院所得税费用

借院递延所得税资产渊应确
认金额跃已确认金额冤
贷院所得税费用

反之做与上述相反的会计
分录

盂站在个别报表主
体角度抵销计提或
结转的存货跌价准
备及相应的递延所
得税资产

借院存货要要要存货跌价
准备
贷院资产减值损失
借院所得税费用
贷院递延所得税资产

抵销计提跌价准备分录同
第二列分录
抵销结转存货跌价准备及
递延所得税资产
借院营业成本
贷院存货要要要存货跌价准

备
借院递延所得税资产
贷院所得税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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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存货实际成本+存货中未实现内部销

售利润）-存货可变现净值，将此等式变形可以得到：存货跌

价准备-存货中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 存货实际成本-存货

可变现净值。由该公式可知，若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小于存货

中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则存货实际成本小于存货可变现净

值，表明存货未发生减值，存货跌价准备的抵销数额就是已计

提金额。反之，若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大于存货中未实现内部

销售利润，则存货实际成本大于存货可变现净值，表明存货发

生减值，存货跌价准备的抵销数额就不再是已计提金额，而应

是存货中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

三、实例分析

例：甲公司 2009年向其子公司乙销售 A产品 1 000件，

每件售价 100元，每件成本 80元。乙公司 2009年对外销售 A

产品 300件，每件售价为 120元；年末结存 A产品 700件，每

件可变现净值为 90元。乙公司 2010年对外销售 A产品 400

件，每件售价为 112元；年末结存 A产品 300件，每件可变现

净值为 85元。乙公司 2011年对外销售 A产品 200件，每件

售价为 125元；年末结存 A产品 100件，每件可变现净值上

升为 110元。乙公司按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存货

跌价准备在结转销售成本时结转。假定甲、乙公司适用的企业

所得税税率为 25%。

1. 2009年与存货相关的合并抵销分录如下：

（1）抵销乙公司期末存货中包含的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

借：营业收入 100 000（1 000伊100）；贷：营业成本 86 000，存货

14 000［700伊（100-80）］。

（2）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税法规定存货以历史成本作为

计税基础，则期末存货的计税基础为 70 000 元（700伊100），

合并财务报表中期末存货的账面价值为 56 000元（700伊100-

14 000），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为 14 000元（70 000-56 000），该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就是期末存货所包含的未实现内部销售利

润，由此应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3 500元（14 000伊25%）。借：

递延所得税资产 3 500；贷：所得税费用 3 500。

（3）抵销本期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及相应的递延所得税

资产。淤借：存货———存货跌价准备 7 000［700伊（100-90）］；

贷：资产减值损失 7 000。于借：所得税费用 1 750（7 000伊25%）；

贷：递延所得税资产 1 750。

（4）站在合并主体角度，由于可变现净值 90元高于其成

本 80元，无需计提跌价准备。

2. 2010年与存货相关的合并抵销分录如下：

（1）抵销 A产品上期影响数。淤借：未分配利润———年初

14 000；贷：营业成本 14 000。于借：存货———存货跌价准备

7 000；贷：未分配利润———年初 7 000。盂借：递延所得税资

产 1 750（3 500-1 750）；贷：未分配利润———年初 1 750。

（2）抵销乙公司期末存货中包含的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

借：营业成本 6 000［300伊（100原80）］；贷：存货 6 000。

（3）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因抵销存货中包含的未实现内

部销售利润需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1 500元（6 000伊25%），上

期已确认 3 500元，因此冲回 2 000元。借：所得税费用 2 000；

贷：递延所得税资产 2 000。

（4）抵销本期出售产品结转的存货跌价准备及相应的递

延所得税资产。淤借：营业成本 4 000［400伊（100-90）］；贷：存

货———存货跌价准备 4 000。于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1 000（4 000伊

25%）；贷：所得税费用 1 000。

（5）抵销乙公司本期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及相应的递延

所得税资产。淤借：存货———存货跌价准备 1 500［300伊（90原

85）］；贷：资产减值损失 1 500。于借：所得税费用 375（1 500伊

25%）；贷：递延所得税资产 375。

（6）站在合并主体角度，由于可变现净值 85元高于其成

本 80元，无需计提跌价准备。

3. 2011年与存货相关的合并抵销分录如下：

（1）抵销 A 产品上期影响数：淤借：未分配利润———年

初6 000；贷：营业成本 6 000。于借：存货———存货跌价准备

4 500（7 000-4 000+1 500）；贷：未分配利润———年初 4 500。

盂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375（1 750-2 000+1 000-375）；贷：未

分配利润———年初 375。

（2）抵销乙公司期末存货中包含的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

借：营业成本 2 000［100伊（100原80）］；贷：存货 2 000。

（4）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因抵销存货中包含的未实现内

部销售利润需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500元（2 000伊25%），上

期已确认 1 500元，因此冲回 1 000元。借：所得税费用 1 000；

贷：递延所得税资产 1 000。

（5）抵销本期出售产品结转的存货跌价准备及相应的递

延所得税资产。淤借：营业成本 3 000［200伊（100-85）］；贷：存

货———存货跌价准备 3 000。于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750（3 000伊

25%）；贷：所得税费用 750。

（6）乙公司转回存货跌价准备账面余额。2011年末 A产

品可变现净值回升，大于成本价，因此需要转回。淤借：资产减

值损失 1 500；贷：存货———存货跌价准备 1 500（4 500-3 000）。

于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375（1 500伊25%）；

贷：所得税费用 375。

（7）站在合并主体角度，由于可变现净值 110元高于其成

本 80元，无需计提跌价准备。

由上可知，乙公司 2011年末存货包含的未实现内部销售

利润为 2 000元，应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为 500元，2011年

末递延所得税资产账面余额为 500元（375-1 000+750+375），

两者印证，完全相符。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8号———所

得税》规定：对于内部销售存货中未实现的利润或者存货跌价

准备余额变动，应当按预期收回该资产或清偿该负债期间的

适用所得税税率为基础确定递延所得税资产或负债。当集团

内部适用所得税税率不同，应当分别就不同资产、负债所属纳

税主体的适用所得税税率确定递延所得税资产或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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